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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地区）既有房屋公众责任保险（房莞家）附加电梯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既有房屋公

众责任保险（房莞家）合同（以下简称“主保险合同”）。主保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

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部

分。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

以本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尽之处，以主险为准。主险合同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即

行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第三条 本附加险根据保险单的约定收取保险费。

保险责任

第四条 保险人承保下列保险责任，具体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投保时协商确定，并在保

险单中载明。

（一）电梯第三者人身伤害责任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所有或管理的电梯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的，对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

按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赔偿，具体赔偿公式如下：

保险赔偿金=被保险人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免赔额。

（二）电梯第三者财产损失责任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所有或管理的电梯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财产直接损失的，对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

险人按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赔偿，具体赔偿公式如下：

保险赔偿金=被保险人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免赔额。

上述第（一）或（二）项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

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

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主保险合同项下的除外责任，适用于本附加险。

第六条 下列情形下发生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盗用、伪造检验报告、检测结果或在用电梯超期未检或应该报废却仍

然违规使用的；

（二）电梯未经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检验合

格；

（三）在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下达安全监察指令书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

构书面提出整改意见后未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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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电梯本身的财产损失；

（二）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但无合同存在时仍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

赔偿责任不在此限；

（三）任何间接损失；

（四）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款；

（五）保险单明细表或有关条款中列明的免赔额或免赔率。

第八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赔偿限额

第九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累计赔偿限额、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

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承担的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累计

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累计赔偿限额。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条 被保险人收到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

同意，被保险人对受害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不受

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保险

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处理索赔过程中，保险人有权

自行处理由其承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

的资料和协助。

第十一条 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仲裁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接到

法院传票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处

理有关诉讼或仲裁事宜，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并给予必要的协助。

对因未及时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导致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处理

第十二条 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需尽快向保险人报案，并提供以下资料：

（一）保单号；

（二）索赔申请书；

（三）受害人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的相关材料；

（四）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包括：受害人的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等医疗原始

单据；受害人的人身伤害程度证明：受害人伤残的，应当提供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伤残

鉴定资格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证明；受害人死亡的，公安机关或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

证明书；

（五）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应包括：损失、费用清单；

（六）被保险人与受害人所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或和解书；经判决或仲裁的，应提供判决

文书或仲裁裁决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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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

其他证明和资料。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索赔材料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

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保险人的赔偿以下列方式之一确定的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基础：

1．被保险人和向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受害人协商并经保险人确认；

2．仲裁机构裁决；

3．人民法院判决；

4．保险人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十四条 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负责

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释义

【间接损失】指遭受财产的直接损失后，进而造成的收益的减少或损失、价值的降低以

及支出的增加等后果损失。

【直接损失】指有形财产的直接损坏、损毁。

【惩罚性赔款】指法院判决的、在赔偿性赔款之外被保险人应当支付给受害方的赔款，

其目的一般是为了惩罚和警告被保险人的恶意作为或不作为。

【每次事故】指因同一原因引起的一个或一系列索赔。


